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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5_86_E6_B3_95_E7_c122_484676.htm 船舶碰撞属于海上侵

权行为，是指两艘或两艘以上船舶的某一部位同时占据同一

空间，只是一方或几方发生损害的物理状态。 我国海商法

第165条规定：“船舶碰撞是指船舶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

航水域发生接触造成的损害的事故。”目前，在涉及船舶碰

撞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已经成为国际私法上的重要问题。 

纵观有关国际公约及国内法的有关规定，综合一些国家的审

判实践，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侵

权行为地法原则。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是船舶碰撞法律适用的

基本原则。长期以来，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范均采用

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是国际私法上最早确立的原则之一。船

舶碰撞作为海上侵权行为的典型代表，理所当然地也应以侵

权行为地法作为其基本准据法。事实上，这一原则也确实为

广大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确立。其意义在于： 一，船舶碰撞

作为一种侵权行为通常涉及到碰撞发生地国家的经济秩序和

社会安定，与该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船舶碰撞直接

威胁着海上交通安全，其后果必将造成船舶、货物灭失或损

坏及船上人员的伤亡，给国际海上运输造成巨大损失。 二，

船舶碰撞作为侵权行为是法定之债，由法律严格加以规定，

排除当事人的合意，因而非常明确，极易判断当事人的法律

责任，并且适用起来方便。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船舶碰

撞案件原则上仍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是侵权行为地法原

则也就有了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即只有在船舶碰撞发生于一



国的领海或内水且碰撞船舶国籍不同时才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即领海或内水所属国家的法律。该原则应是船舶碰撞法律

适用的基本原则，以便维护侵权行为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正

常秩序。 第二，法院地法则。法院地法也是解决船舶碰撞的

损害赔偿问题的准据法之一，当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在公海上

且船舶碰撞的国籍不同时，法院地法便发挥出其作用。 众所

周知，公海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的财产，任何国家不得在公

海上行使管辖权，设定法律制度。在公海上发生的碰撞，就

没有侵权行为地法的存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在这种情况下

不适用。《1977年统一船舶碰撞中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

择、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

：“如果碰撞发生在领海以外的水域，则适用受理案件法院

地法律。 第三，船旗国法原则。船旗国法是指船舶悬挂旗帜

所属国家的法律。在许多情况下，旗国法被认为是基本的海

事法律选择规则，一条普遍适用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不

同的解决方式时法律选择规范。当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且

两船同属同一国籍时，就可适用其共同的船旗国法来解决纠

纷。该原则的法律意义在于：适用起来方便易行，因为船旗

易于识别，便于确定相应的旗国法；使有关问题获得一致的

结果，而这正是国际私法所要追求的目标。 我国海商法273规

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

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

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船舶碰撞间的

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该规定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一，缺乏对认定侵权行为地的法律规定。海商法第273条将侵

权行为地法规定为船舶碰撞的一项基本法律适用原则，但该



法没有对侵权行为地的认定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民法通则

》也缺乏对侵权行为地的规定，目前可依据的只是高法关于

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的解释，侵

权行为地法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若

两者不一致时，由法院选择适用。这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赋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侵权行为地。由于船舶

的可移动性，船舶发生碰撞后往往导致船舶碰撞的发生地与

船舶碰撞的损害结果发生地不在同一地点，由于缺乏认定侵

权行为地的法律依据，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判定，就

有可能导致侵权行为地法适用的不统一和不确定。因此，应

该在海商法中明确规定认定侵权行为地的规则，即结合船舶

碰撞的特性，船舶的可移动性，船舶碰撞中涉及到更多的法

律关系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如船舶优先权和海事索赔责任限

制等，应适用与船舶碰撞的受损害方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

律来认定侵权行为地。 二，海商法第273条只是就船舶碰撞作

了专门规定，而缺乏对一般海事侵权的明确规定。现在，法

院对于一般的海事侵权通常适用《民法通则》第146条有关侵

权的法律适用原则，即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是，针对不同

类型的海事侵权均适用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这在目前我国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认定侵权行为地的原则情况下，会导致法

律适用的困难，而且也不利于保护受损害方的利益。 因此，

笔者认为，在对我国海商法进行修改时，可以根据不同类型

的海事侵权作出规定：1.在位于公海的船舶上发生的侵权，

由于方便旗的滥用和一些国家实行双重登记原则，适用单一

的船旗国法，有时不能够确定正确的可适用的法律。因此，

应规定适用与侵权行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而将船旗



作为一个可考虑的联系因素。2.在位于领水内船舶上发生的

侵权，在确定可适用的法律时，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形：一

是位于领水内船舶上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后果仅限于船舶内，

不造成对港口的影响，应适用船旗国法.二是位于领水内船舶

上发生的侵权影响了港口的次序和安全，而且涉及船舶外的

非船员，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也就是领水所属国家的

法律。3.发生在公海上船舶外的侵权，由于公海的特殊法律

地位，应适用与过失行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4.在一

国领水内或公海上船舶碰撞其他物体，前一种情形一般是指

船舶在领水内与港口设施发生碰撞，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

法，即港口国的法律；后一种在公海上船舶碰撞其他物体，

应适用船旗国法。5.领水内的油污损害，应考虑各国的港口

安全及公共利益，适用领水所属国的法律。 三，在对海商法

进行修改时，对船旗国法的适用，应考虑船旗作为法律适用

的联系因素所存在的问题，如方便旗、双重国籍等因素。应

明确规定，船舶的登记排除光船租赁的登记，以避免船旗的

不确定性。 四，由于船舶碰撞往往会涉及多个方面的法律问

题，而我国海商法第273条只是概括性地规定了船舶碰撞的损

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缺乏对船舶碰撞所涉及的不同方

面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实践中，船舶碰撞所涉及的损害赔偿

的分类、对第三人的责任等问题一般也都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或事实上适用法院地法，这样会导致对受害方的不公平或

为当事人提供择地诉讼的便利。因此，笔者认为，船舶碰撞

涉及到的不同方面应适用其自身的准据法，在确定可适用的

法律时，不应只考虑单一的联系因素，而应考虑与受损害方

或过失方的联系确定可适用的法律。 (作者系安徽职业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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